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

捐赠协议书

甲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甲方）
乙   方：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简称乙方）

为        目的          ，甲方自愿向乙方进行捐赠。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将相关事项协议如下，供双方共同遵照执行。
第一条  甲方自愿捐赠人民币        元 （人民币大写           元）。
    第二条  赠与物资用途
赠与款项作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三条  赠与款项的交付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一、交付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前
二、交付方式：转账
乙方开户名：
开户行：
账号：
四、捐赠财产的所有权因捐赠交付而转移至乙方，若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，甲、乙双方共同办理相关手续，自办理完成登记变更等手续后，捐赠财产的所有权转移至乙方。
五、本协议成立后，捐赠财产交付前，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原因（包括地震、战争、火灾等）致使捐赠财产毁损、灭失的，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第四条  甲方权利和义务
 1、本次捐赠行为属于公益行为，本协议生效后，甲方应在约定期限内将赠与款项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交付乙方，且赠与人不享有撤销权。
 2、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赠与款项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3、甲方保证其捐赠的钱款系其合法财产，不存在任何权属和质量瑕疵。若因捐赠财产权利瑕疵而致第三方向乙方追索，或因捐赠财产瑕疵使乙方或受益人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的，甲方应赔偿因此造成的全部直接及间接损失。
第五条  乙方权利和义务
1、乙方收到甲方赠与款项后，将根据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及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3号》相关规定登记入账，并向甲方颁发捐赠证书及出具受赠凭证。
2、乙方将交付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二级部门名称）负责钱款的具体管理和调配使用。
3、对于甲方的查询，乙方应当如实答复。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合理用途使用赠与钱款，但不得擅自改变其用途。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当征得甲方的同意。
第六条  甲、乙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，若一方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拒不履行的，或所作的承诺、保证不真实、不准确的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协议，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由此所受的损失，并支付本协议中捐赠物资的市场价值20%的违约金。
本合同所述的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寻求法律救济所支出的费用，律师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翻译费、保全费等。
第七条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意一方均有权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八条 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持两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九条  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第十条  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达成并签署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并同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